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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规范

通则

为了贯彻落实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和品牌强农战略，持续推进农产品质量提升，培育地

方特色农产品品牌，促进区域优势及农业产业发展，及时了解地域特色农产品信息，促进农

产品产销对接，及时指导生产和引导消费，满足公众对安全优质营养健康农产品的需求和保

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工作顺利实施，特制定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

质评价鉴定规范 通则》。制定本通则的主要目的是指导承担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

评价工作的检测技术机构，依照指定的标准工作程序和方法，开展统一规范的抽样、制样、

检验、结果判定及结果处理等具体工作，以确保评价工作的科学、合理、合法、公平、公正

和评价数据及结果的准确、可靠、有效。

1.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的评价原则、评价指标、评价程序、

工作质量复核、评价后管理以及其他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粮油、果品、蔬菜、食用菌、茶叶、畜禽、水产、中药材、观赏植物及其

他品类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的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及结果与报告。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

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扦样、分样法

GB/T 19011 管理体系审核指南

GB/T 27065 合格评定产品、过程和服务认证机构要求

GB/T 30642 食品取样检验通用导则

GB/T 30763 农产品质量分级导则

GB/T 30891 水产品抽样规范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

3.术语和定义

WS/T 476 营养名词术语和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范。

3.1名特优新农产品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在特定区域（原则上以县域为单元）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

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

知度和美誉度高并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登录公告和核发证书的农产品。

3.2评价鉴定

对农（副）产品在种养环境、种养过程、采收方式、分装（分割）、加工、包装、仓储、

运输、配送方式等全过程方面作出的判断和鉴定。

3.3评价指标

具体的、可观察的、可识别、可测量的评价内容。

4.评价原则

4.1科学性

评价应依据相关的标准和文件开展工作。评价的开展应基于已有的客观数据、规范性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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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4.2公正性

评价应遵循公平、公正的原则，应按照工作程序和有关要求执行，评价实施主体应独立

作出判定，以公正的第三方评价机构开展评价工作。

5.评价指标

5.1果蔬类

5.1.1感官指标

大小、重量、形状、色泽、质地、气味、香味、滋味、新鲜度、整齐度等。

5.1.2通用营养指标

维生素 C、B族维生素、脂溶性维生素、果胶、粗纤维、总酸、可溶性糖、可溶性固形

物、水分、干物质、蛋白质、脂肪、淀粉、矿质元素等营养物质。

5.1.3特色营养指标

色素、类黄酮、不饱和脂肪酸、特殊氨基酸等功能活性物质等。

5.2茶叶

5.2.1感官指标

外形、汤色、香气、滋味和叶底。

5.2.2通用营养指标

微量元素、氨基酸、总糖。

5.2.3特色营养指标

维生素 C、锌、茶多酚、水浸出物、氨基酸、茶色素、茶多糖、儿茶素、咖啡碱、黄酮

等。

5.3粮油类

5.3.1感官指标

形状、色泽、气味、重量（千粒重）、口感和滋味；硬度、粒型、膨胀率、密度和胶稠

度等。

5.3.2通用营养指标

蛋白质、脂肪、淀粉、干物质、还原糖、氨基酸、脂肪酸、矿质元素和粗纤维等营养物

质。

5.3.3特色营养指标

花色苷、维生素、叶酸、甾醇、酚类化合物和类胡萝卜素等功能活性物质，以及内在抗

营养因子等。

5.4畜禽类

5.4.1感官指标

肉色、毛孔大小和密度、气味和口感；嫩度、系水力、皮脂率和剪切力等。

5.4.2通用营养指标

蛋白质、脂肪、脂肪酸、氨基酸、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等营养物质。

5.4.3特色营养指标

胆固醇、肌苷酸和卵磷脂等功能活性物质，以及内在抗营养因子等。

5.5水产类

5.5.1感官指标

口感、大小、重量、体型、色泽、质地和肥满度；嫩度、弹性、硬度、咀嚼度、粘度、

回复力和胶黏性等。

5.5.2通用营养指标

蛋白质、氨基酸、脂肪、微量元素、维生素 A、D和 E等营养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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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特色营养指标

虾青素、DHA、EPA、牛磺酸、卵磷脂、多不饱和脂肪酸和胶原蛋白等功能活性物质，

以及内在抗营养因子如内源性嘌呤等。

5.6中药材

5.6.1感官指标

大小、重量、形状和色泽等。

5.6.2通用营养指标

有效成分、浸出物、挥发油、水分、灰分、氨基酸、微量元素等。

5.6.3特色营养指标

生物碱、黄酮、酚酸、多糖、苷类化合物等。

5.7观赏植物

大小、叶片形状、花朵形态、色度、光滑度、柔韧性和香气浓郁度等。

5.8加工品

主要包括酒类、食用植物油、肉制品。

5.8.1感官指标

酒类：色泽、澄清程度、起泡程度、口感、香气和滋味等。

食用植物油：气味、滋味、状态、色泽、透明度、相对密度。

肉制品：色泽、气味、粘度、弹性、肉汤和状态等。

5.8.2通用营养指标

酒类：酒精度、总糖、氨基酸、干浸出物、挥发酸、柠檬酸、二氧化碳、蔗糖转化酶活

性等。

食用植物油：水分及挥发物、酸价、过氧化值、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微量营养元

素。

肉制品：水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矿物质、挥发性盐基氨和维生素等。

5.8.3特色营养指标

酒类：酒精度、色泽、澄清程度、起泡程度、香气和滋味等。

食用植物油：谷维素、植物甾醇、生育酚及生育三烯酚、多酚、角鲨烯、芝麻素、芝麻

林素、芝麻酚。

肉制品：亚硝酸盐、多环芳烃、游离脂肪酸、胆固醇、抗氧化物质和风味物质等。

6.评价程序

6.1资料调查

了解待评价产品的生产环境、产品品种、生产方式、品质特征、投入品使用、最佳采收

期、最佳品质期、质量管控措施等内容。调查种植、收获、储藏、运输、加工、销售、消费

等环节现有评价标准使用现状，以及对待评价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分等分级的关注点和

需求方向。

6.2抽样

6.2.1抽样单位

由所在县级（县/市/区）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抽样，或由其委托全国名特优新农

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机构进行抽样，所取样品的真实性由申请人自行负责。

6.2.2抽样原则

有相关抽样规范的，按照相关规范执行，无相关抽样规范时，按照本抽样规范执行。采

用随机性、代表性、可行性、公正性的抽样原则，整批产品中每一个体是否被选取的概率是

完全均等的。

6.2.3抽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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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产品的用途确定最佳品质期，抽样时间应在该类产品的最佳品质期内，符合上市消

费的条件。最佳品质期的确定，应根据不同产品在其种/养殖区域的成熟期来确定。种植业

产品一般选择在全面采收期进行，避免样品过生或过熟的极端情况，所有种植业产品需待其

成熟后方可作为样品。养殖业产品一般选择成熟可上市期。初级加工产品取样，应在产品保

质期内。详细内容见各行业鉴定规范。

6.2.4抽样环节

确保在样品在最佳品质期内抽样。抽样人员不少于两人，按照要求填写抽样单，并做好

样品标记和编号，样品包装表面粘贴标签。具体的抽样方法根据相应产品的评价规范执行。

6.2.5样品送样及预处理

样品采集后进行适当封装和标识，应尽量保持原始状态，如果需要可进行简单的预处理，

例如清除泥土、去除黄叶等不可使用部分、充氧低温（水产类）等保鲜。样品需在 48小时

内运送至相应的品质评价鉴定机构。具体见各行业鉴定规范。

6.2.6鉴定时间

机构应在收到样品后的 48小时内开展感官和易变化指标鉴定。具体参照各类鉴定规范

执行。

6.3鉴定方法和评价依据

产品评价指标的鉴定方法应首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当无国家标准方法时，可选用行业

标准或国际组织推荐的方法，自研方法经方法学评价确认以及实验室间对比验证，在部质量

安全中心备案后，供相关单位使用。具体方法见各行业鉴定规范。

6.4评价结果

根据各行业鉴定规范对样品营养品质参数进行鉴定，获得鉴定结果。

7.结果研判与报告

7.1结果会商研判

依据品质指标评价结果，结合产品的基本信息、感官品尝得分（必要时），品质评价鉴

定机构技术委员会或不少于 3名评鉴员对结果进行会商、分析，确定评价鉴定结论。

7.2评价鉴定报告

7.2.1评价鉴定结论用语

评价鉴定结论用语应简洁、规范。通常使用“该产品在××县域范围内在其独特的生产环

境下，具有××××（感官）、××××（品质营养）、××××（特色品质）等特征，符合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收集登录基本条件和要求。”
7.2.2出具评价鉴定报告

鉴定机构应当根据鉴定结果，及时在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申报系统中填写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并通过系统将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

告导出打印后签字盖章。鉴定报告一式三份，一份交由申请人随申报材料上报，另外两份分

别由申请人、鉴定机构留存。

8.工作质量复核

鉴定机构对鉴定结果和出具的报告负责。申请人对鉴定结果有异议的，可以自收到鉴定

报告之日起 15日内向鉴定机构提出书面复鉴申请，按照规定重新送样，再次进行评价鉴定。

9.评价后管理

9.1跟踪验证与年度确认

9.1.1跟踪评价

样品一般由申请人自行采样，为确保所取样品的代表性、真实性，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

量安全中心委托评价鉴定机构进行不定期跟踪验证。根据鉴定评价结果重新取样进行评价验

证、申请人完善生产规范并探究营养品质形成机理机制、申请人重新取样并按原程序进行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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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调整或更新名特优新农产品登记系统中的参数等。

9.1.2年度确认

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证书持有单位在产品获证后的第三年有效期满 60天前，联系

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机构开展产品的抽样和营养品质评价鉴定工作。

9.2数据共享与交流

开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品质评价数据收集整理、数据对比、数据保真、数据共享与交

流等工作，逐步建设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信息化数据分中心，系统收集品质分析原始数据和

鉴定评价结果，交由部级质量安全中心构建全国性基础数据库。

10.有关要求

1.评价工作应严格遵守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评价管理办法，保证评价结果的科学性、代

表性和真实性。

2.未经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引用和公布未发布的

评价结果。

3.评价工作有关技术问题请与相应的评价机构沟通商定。

4.评价机构在抽样、评价过程中，恪守诚信原则，禁止一切不正当干预。

5.由于鉴定机构原因导致报告有问题，要求机构配合整改。

6.抽检检测采取抽检分离、全过程记录、人机分离等方式，检测过程不受委托方和抽检

方干扰，确保结果真实、公正透明。

7.按照鉴定机构管理规范，对机构进行监督管理，做好质量控制。

8.鼓励鉴定机构开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分等分级、真伪鉴别与溯源。

11.有关说明

本规范由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牵头起草，主要起草人员：刘广洋、许晓敏、

陈晶、张锋、谢璇、吕军、徐东辉、陈鸽、张延国、林志豪、周杰、丁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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